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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71 期 院會紀錄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議事處意見辦理。 

一二八、中央研究院函，為修正「中央研究院公用儀器設施提供場地設備使用及研究服務收費標準

」第四條附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主席：民進黨黨團提議本案改為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本案改為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一二九、交通部函，為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規劃設置新莊老街出口」處理情形書

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處理。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議事處意見辦理。 

繼續處理方才通過報告事項增列部分。 

（國民黨黨團提議增列） 

一、本院委員賴士葆等 27 人擬具「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議事處意見辦理。 

二、本院委員賴士葆等 20 人擬具「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主席：民進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三、本院委員賴士葆等 17 人擬具「民法第二百零五條及第三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議事處意見辦理。 

四、本院委員蔡正元等 38 人擬具「觀光賭場管理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3 會期第 15 次會議、第 4 會期第 8、9、10 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

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提出。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經濟、司法及法制三委員會審查。 

主席：民進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各黨團同意交付表決。 

楊委員瓊瓔及馬委員文君聲明方才院會表決項目均與國民黨黨團一致，列入紀錄。 

現在按鈴 7 分鐘，並分發表決卡。 

（按鈴） 

主席：現在進行表決。贊成增列報告事項第四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者請按「贊成」，反對者請按「

反對」，棄權者請按「棄權」，計時 1 分鐘，現在進行記名表決。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 99 人，贊成者 58 人，反對者 39 人，棄權者 2 人，贊成者多數，


